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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国政府的答复 

巴林

〔原件：英文〕

〔1 9 8 1 年 3 月 2 1 日〕

巴林政府目前对医疗道德准则草案没有提出评论。

古巴

〔原件：西班牙文〕

[ 1 9 8 1 年 3 月 1 3 日〕

1 . 古巴政府在审议该项文件时注意到，在建议的六项原则之中.没有一项道 

责酷到^0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荷，这是医疗道德准则应该首先 

提出的。 因此，古巴政府建议增添一段第一段，内容如下：

" 在人道主义本质上，医疗道德是反对任何形式的II开j , 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待遇^口处分。 "

2 . 第二项原则为：

" 医生主动或被动参与…••…《保护人人不受睡刑加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待遇或处贾宣言》第一条所下定义的任何形式的睡刑都严重逢反了医学 

道 德 •…"

3 . 如果在 " 醋别 " 一词后加上 " 如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 等 

字，这项原则就会更完整。 建议将这一段改拟如下：

‘‘ 医生主动或被动参与…，•…《保 人人不受酷刑'加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待遇或处荷宣言》第一条所下定义的任何形式的酷开j 和残忍、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待遇或处荷都严重违反了医学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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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第六项原则为：

" 六，在公共，急情况或为任何其它原因，前述原则都不得有任何减损。

然而，在医生因受助■迫而不得不透反前述原则字面意义的情况下，他们的行动

应以保护囚犯或被拘留者，以及将任何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遇或惩荷对

健康的有事影响减至最低程度的意志来确定 "

这项原则针对复杂的情况 , 但措辞令人无所适从。 可以解释为对医生在胁适 

下和在所请人道主义准则下参加酷别的施行不予以道媳i遣责。 这样看来，这颂原 

则显然是不道德的。

墨西哥

〔原件：西班牙文〕

〔 I g 8 1 年 g 月 1 8 日 〕

墨西哥主管当局认为这项章案报有意思，似乎很有道理。 羣西哥政府对这个 

问题及关于这个问题的各项建议没有提出什么评论。

西班牙

〔原件：西班牙文〕

〔1 9 8 1 年 3 月 2 7 H 〕

1 . 西班牙政府注意到来件中提到的前例，认为事实上对这份草案没有什么意 

见，因为西班牙法律已经有这样的规定

2 . 首先，必须着重指出宪法第十五条禁止任何人施行f t剂或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处19或待遇。

3. 7 月 1 7 曰第3 1 / 1 9 7 8 号法律增补的则法第二0 四条之二已界定施行睡 

剂罪的定义，并且广义地说明调査被审讯者遭受威吓或遭反其意志的情况或过程的 

罪行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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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在同一意义上，可以指出基本法第1 /1 9 7 9号刑法总则，特别是第四十五 

条，按照被拘留者待遇最低败度法和国际民权和政治权利公约，禁止对其规定的例 

外情况使用强制办法。

5 . 男一个问题是《东京宣言》第 5 点是否可以接受。 尽管问题很复杂，但 

不能忽视宪法原则和第®八九条之二—— 不履行救济责任可能不符《东京宣言》规 

定的自觉和自由行使自由比生存权利更重要的说法。

^ 各非政府组织的答复  

国际大故社

I：原件：英文）

〔 1 9 8 1 年 4 月 1 日〕

6 . 国际大故社认力世界卫生组织的章案很重要，因为：（a) 该章案的目的是 

肯定《世界医学协会东京宜言》的权威；（Î ) ) 该草案有助于指导医生医疗身受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或身受不属于《保护人人免受I I别和其他残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第一条所载睡刑定义的处荷的四犯。

7. 国际大故社虽然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塞案的第三和第四项原则都禁止医生施 

行任何不利于身心健康的处罚形式， 1 旦国际大故社提议在第四项原则中 "证明 "二 

字之前加添 " 参与施行或 " 等字，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因此，第四项原则 

可改拟为二

" 因此医生应用其知识和技能以协助审问的方法或参与施行或证明囚犯或

被拘留者的身体可以接受或任何不利于身心健康的处罚形式也透反医学道德。 "

8 . 国际大教社认力世界卫生组织塞案第一部分" 提议的原则的说明，’应作为 

提议的原则整体的一部分。 这一点尤其适用于说明第©段。

9 . 国际大故社认为任何职业道德原则守则都应载列监察遵行情况的猎施和保 

护因遵行原则而遭受不良待遇的人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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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心病学会和联合会

〔原件：英文〕

〔1 9 8 1 年 3 月 2 5 曰 〕

国际心病学会和联合会对医学道德守则草案没有增补。


